目前，审计委员会制度在美国发展得相对成熟，而在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则尚在引进或初步发展之中。近几年来，我国已涌现出较多文献描述审计委员会制度在美国等国家的变迁历史，故本书不将审计委员会制度的变迁史作为研究重点，而仅是为了给未接触过审计委员会制度方面知识的读者提供一个历史背景和阅读基础而简要描述审计委员会制度在美国的变迁史和现行安排，这就是本章的内容。本章共包括4节内容：1.1节描述审计委员会制度在美国的变迁简史；1.2节介绍美国现行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安排在英国，1998年4月，英国审计惯例委员会（Auditing Practices Board）发布《审计师和审计委员会的沟通》的报告，其中将审计委员会的职责界定为：一个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被正常地理解为考虑并向董事会报告是否正当履行其财务治理方面的职责。具体主要指：评价并适当地对管理层与财务报告程序有关的行动和判断提出质疑；监督管理层对建立和维持一个满意的控制环境及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所作的承诺；考虑审计安排的充分性，并通过以下手段来支持外部审计师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例如评价审计的范围，促进对审计所发现问题的讨论，帮助解决管理层和审计师观点之间的分歧，对任命审计师提出推荐意见，审查非审计服务的性质和范围，必要时应将非审计工作公开招标。后来，在英国贸工部的要求下，英国财务报告理事会（FRC）于2002年9月成立了以Robert Smith为主席的委员会来研究如何完善英国的审计委员会制度。该委员会2002年12月向FRC提交了研究报告“审计委员会：联合准则指南（Audit Committee：Combined Codes Guidance）”，此报告强调了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并提出需扩大和细化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提高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该报告的具体内容可参见Smith 等（2003）。本书已将其第1部分“建议的指南”译出附录于后（请参见附录7）。

关于世界主要国家审计委员会制度发展历史可参见Vanasco（1994）、Braiotta（1999）、卓传阵（2001）、Burke和Guy（2002）、何佳和张晓农（2001）。； 1.3节对美国现行的审计委员会制度作简要讨论，为本书的后续研究展开做铺垫；1.4节为本章小结。

1.1审计委员会制度在美国的变迁简史

在美国，审计委员会制度可以追溯至发生于1939年前后的麦克森·罗宾逊（Mekesson & Robbins）药材公司舞弊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发现，该公司9 000万美元的总资产中含有近1 000万美元的虚构存货和900万美元的虚构应收账款。该案件使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其专业胜任能力等产生强烈质疑。为此，在1939年和1940年，纽约股票交易所（NYSE）和SEC先后建议董事会设立一个由独立的外部（非执行）董事组成的委员会来代表股东选择（或提名）注册会计师和协商有关外部审计事宜，以增强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但当时他们并未称此委员会为“审计委员会”。NYSE,1939,Report of the Subcommittee on Independent Audit Procedure of the Committee on Stock Lists.    SEC,1940,Accouning Standard Release No.19,Exchange Act Release No.2707. 但是，这些关于设立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审计委员会制度未能在美国上市公司中推广。

1967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建议所有的公众持股公司必须设立由非执行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在20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等都暴露出美国公司在政治捐献和海外拓展业务时存在非法捐献和贿赂等种种不法行为，这使人们开始广泛关注审计委员会的作用。为此，SEC于1972年重申了它的建议，认为一个有效的审计委员会可以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并于1974年要求每个股份公司在其代理人报告（proxy report）中披露公司董事会是否设立了审计委员会，如果设立了审计委员会，要说明审计委员会的组成情况。SEC前主席Williams（1977）认为，审计委员会能提高（若非确保）公司财务报告的可信度。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反海外贿赂法案》（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也规定，公司审计委员会有权调查公司对国外企业等的非法支付和捐赠，并针对公司的可疑交易向SEC报告。1978年，美国律师协会的公司法委员会（Committee on Corporate Law of the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将审计委员会的职能界定如下：“审计委员会在代表股东的董事会与外部注册会计师之间提供了适当的沟通渠道，并至少应承担下列四项职能：（1）建议特定的注册会计师或会计师事务所担任公司的独立审计师；（2）与所选定的独立审计师就其审计计划提出咨询；（3）对独立审计人员的审计报告（或审计报告草案）及管理建议书予以审核及提出咨询；（4）与独立审计师及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就公司内部控制的适当性提出咨询。”

美国的资本市场也积极响应SEC等的呼吁，如纽约股票交易所要求自1978年6月30日起，所有在该交易所挂牌交易的上市公司需设立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美洲股票交易所（American Stock Exchange）和纳斯达克（NASD）也建议或要求所有上市公司设立由（或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当然，美国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一系列涉及审计委员会的诉讼及法院判例也大大促进了审计委员会制度（包括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资格、规模、职责和权力）的发展。例如，这些案例的判决书中要求，审计委员会至少有三名成员，审计委员会的成员全部或大部分是外部董事或非关联董事（即要求具有独立性），审计委员会成员至少要熟悉企业编制财务报表时所运用的会计和报告原则与惯例，审计委员会有权审核企业与独立审计师之间的合约（甚至有权批准或不批准独立审计师的更换）、审核企业的财务控制和会计程序、审核独立审计师对企业财务报表的审计结果，等等。 Braiotta（1999,Chapter 4）介绍了其中的一些典型案例，这些案例的法院判决书中关于审计委员会的内容其实为后来的审计委员会制度成形和发展提供了初始的框架。

尽管如此，开始的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如SEC（1982）的研究发现，至1981年，在SEC登记注册的企业中大约有87％的企业都设立了审计委员会，但仍有13％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为公司的执行官或关联企业的执行官。且即使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审计委员会的能力和作用仍深受怀疑（Knapp,1987），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设立审计委员会和拥有有效的审计委员会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大量的坊间流传证据（anecdotal evidence）显示，即使不是绝大部分但也有众多审计委员会并不能履行其为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职责（Sommer,1991）。再如，AICPA下属的公众监管委员会（Public Oversight Board,1993）在一份报告中也指出，有太多的例子显示审计委员会未能履行职责，甚至有许多案例显示审计委员会并不理解其职责。

1987年，Treadway 委员会 （Treadway Commission）在《虚假财务报告全国委员会之报告》中,建议SEC应要求所有的公众公司都设立完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所有公众公司都应有审计委员会章程，并在其中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进行明确规定，董事会应定期审核与审计委员会相关的章程，必要时予以修改，所有公众公司年报中应包含由审计委员会主席签署的描述审计委员会职责和工作情况的致股东函。该报告还建议，审计委员会应有足够的资源和权力来完成其职责，审计委员会应审核管理层对审计师独立性影响因素的评价，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都应帮助审计师维护独立性，审计委员会应审核管理层下年度聘请审计师提供管理咨询服务的计划（包括服务类别和付费），审计委员会应监控季度报告流程，等等。该报告还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提出了具体建议。该报告指出，仅有审计委员会是不够的，审计委员会还必须成为财务报告过程及相关内部控制的知情（informed）、警惕（vigilant）和有效（effective）的监控者。Treadway 委员会（1987）中的许多建议都被后来的关于审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和立法所吸收和一再强调。同年，内部审计师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1987）也发表了一份立场公告，建议所有的公众公司都设立由独立于管理层的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并期望由内部审计师来帮助审计委员会完成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适当性和有效性的检查与评估等工作。1991年美国会计总署（GAO）发表的题为“审计委员会：为强化银行监督要求立法”的研究报告指出，审计委员会存在独立性的问题，且大多数审计委员会缺乏金融方面和相关财务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1991年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改善法》（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 Improvement Act of 1991，FDICIA）中强调了GAO的观点，要求总资产在5亿美元以上的银行设立全部由外部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其他的有关审计委员会的条款包括：规模大的机构（资产在3亿美元以上），其审计委员会中须包含2名有财务会计、审计、银行工作经验，同时能够与他们的法律顾问进行协作的人员，但是决不能包含该机构的大客户。1992年，COSOCOSO是指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由AICPA,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Accountants, Institute of Internal Auditors, Financial Executives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组成，Treadway Commission 就是National Commission on Fraudulent Financial Reporting。COSO于1992年发布了1份报告“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 发表了“内部控制——整体框架”的报告，旨在为理解内部控制提供一个普遍的基础，为评价和改善内部控制提供标准。在报告中，COSO重申了审计委员会在监督内部控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审计委员会被视作是控制环境的一部分。1993年，美国法律协会（American Law Institute, ALI）发布了一份名为“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公司治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了审计委员会职责的探讨。该报告对于审计委员会职责的论述大体上与GAO的看法相一致，它建议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至少由3名最近2年均未在公司工作过的人员组成，而且绝大多数成员与公司的高级经理没有重要关系。

1993年3月，AICPA的SEC执业委员会下设的公众监督委员会（POB）发表的一份报告认为，许多审计委员会未能适当地履行职责，甚至不能理解其自身的职责。为此，该报告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进行了进一步的梳理后认为，审计委员会应承担下列职责：（1）复核年度财务报表；（2）与管理当局和外部审计师就年度财务报表事宜进行协商；（3）从外部审计师那里获取审计师遵循审计准则开展审计工作的全部信息；（4）评价财务报表是否完整，是否与所了解的信息相一致；（5）评价财务报表是否遵循了恰当的会计原则。该报告还建议，SEC应要求公司在包括年度财务报告的文件中纳入审计委员会报告，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责及其履行情况进行说明；审计委员会或董事会应判断其或管理层与外部审计师所协商的审计费用是否足以保证企业得到全面充分的审计。1995年，该委员会还发表了第2份有关审计委员会的报告“董事、管理层和审计师——包含股东利益的联盟”，其中再次强调了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强调了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委员会互动与沟通的重要性，报告建议注册会计师在与公司的审计聘任合约中应写明委托人是公司的审计委员会。

SEC的前任主席Levitt（1998）在其著名的“数字游戏”演讲中批评审计委员会没有什么作用，缺乏专业知识，不常开会，存在利益冲突，缺乏资源，缺乏严肃性。作为对此讲话的反应，在SEC全力支持下，NYSE和NASD成立了“改进公司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蓝带委员会（Blue Ribbon Committee）”。1999年2月，蓝带委员会发表了关于改进公司审计委员会有效性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审计委员会的工作不是编制财务报表，也不参与财务报表编制过程的诸多决策，而是监督（但非审计）审计师。在履行职责时，审计委员会需要依靠高层财务管理人员、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该报告提出了10条改进审计委员会的建议，包括：

1．审计委员会应符合独立性的定义，即其成员与公司不具有任何关系，从而在履行职务时不受管理层或公司之影响。 所谓与公司不具有任何关系可释例为，如当年或过去5年内未受雇于该上市公司或其联属企业；除了董事服务报酬或税法上认可的退休计划的利益外，未从公司或其联属企业取得任何报酬；其直系家庭成员当年或过去5年内，未以个人身份或法人代表身份担任该上市公司或其联属企业的经理人（executive officers）；对于任一营利组织在过去5年内曾有重大的支付或收入者，本公司董事会成员并未在该组织中担任合伙人、控股股东或经理人；本公司的经理人担任其他公司董事会下属的报酬委员会成员者，本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未在该其他公司担任经理人。具有互相兼任董事、所在企业或机构间存在重要商业关系等特征的董事是不具有独立性的，尽管是外部董事，但其实质为所谓的“灰色董事（grey director）”。Vicknair 等（1993）曾对1980—1987年间100家在NYSE上市的公司进行研究，发现418名审计委员会成员中大约1/3为灰色董事，其中12％属于互相兼任董事。直到最近，大多数美国公司的董事会还是很大程度地（largely）由其他公司的CEO组成（Beresford,2005）。

卓传阵（2001）总结了相关文献对独立性的规定，主要是下列人士作为审计委员会成员将不具备独立性：（1）现任经理人和雇员及他们的配偶与直系亲属（旁系亲属是否具有独立性待讨论，下同）；（2）过去的经理人和雇员及其配偶与直系亲属（但到底离职多久后恢复独立性待讨论，5年？）；（3）与公司具有重要关系的专业事务所、公司及其成员；（4）公司的重要客户、供应商及其成员（但如何定义“重要”？以交易的绝对金额还是相对比例来衡量？到底多大合适？）；（5）对公司具有直接或间接财务利益者（核心问题是股东出任审计委员会成员是否具有独立性？若有，则持有多大比例股权的股东出任将不具有独立性？）；（6）受公司捐赠或赞助的非营利组织及其成员；（7）具有互兼董事或交互关系者；（8）与公司有不良往来或授信关系者。卓传阵（2001）对这些方面进行了一定的讨论。

2．审计委员会成员应全部都是独立董事。

3．审计委员会至少要有3名成员Treadway 委员会（1987）就曾建议，审计委员会应由不少于3名的独立董事组成。英国的Cadbury 委员会（Cadbury Committee，1992）提出的最佳实务准则也要求企业设立的审计委员会至少有3名非执行董事（其中大部分应独立于企业），且应有书面的章程，审计委员会一年至少应开两次会，其成员组成情况应在年报中披露。， 每一成员均应具有或在受聘后经过一合理期间具有财务知识（financially literate），其中至少1名具有会计或财务管理方面的专业技能（expertise）。关于财务知识和会计/财务专业技能，NASD和AMEX认为，对于前者，是指有能力阅读并理解包括资产负债表、收益表和现金流量表在内的基本财务报表；对于后者，是指有会计或财务岗位的工作经验，或类似能使人深刻理解会计或财务的可比经验或背景。Burke和Guy（2002）认为，财务知识的含义是含糊的，在他们看来，至少应指掌握公认会计原则（GAAP）的一般知识。有趣的是，美国财务经理人协会（Financial Executives International,FEI）的CEO Livingston还曾编过一份名为“财务知识小测（Financial Lteracy Quiz）”的试题以帮助其会员判断自己是否具有财务知识（参见附录6）。 

4．审计委员会必须有经董事会全体成员批准的正式书面章程，章程应明确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范围和如何履行职责（包括审计委员会的结构、程序和成员资格要求），且每年进行评估或修订。

5．SEC应制定规则要求公司在致年度股东大会的代理人报告中披露审计委员会是否已有正式的书面章程，若已有，那么，审计委员会是否已按照章程履行了其职责；审计委员会章程应每三年在年报或代理人报告中披露一次，若有重大修订，则需在下一份年报或代理人报告中予以披露。

6．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章程中应明确外部审计师的最终责任是向作为股东代表的董事会和审计委员会负责，而这些股东代表在选择、评价和更换外部审计师（或在代理人报告中提名外部审计师以供股东批准）方面拥有终极权威和责任。

7．审计委员会必须保证其从外部审计师那里得到的关于审计师和公司之间的全部关系的正式书面声明与独立审计准则委员会（Independence Standards Board）的第1号准则一致；审计委员会应与外部审计师就可能影响其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已披露关系或服务事项进行积极沟通，并采取或向董事会建议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证外部审计师的独立性。

8．公认审计准则（GAAS）应要求外部审计师与审计委员会就公司财务报告所采用的会计原则之质量（而非仅仅可接受程度）进行公开、坦率的讨论。这一讨论应包括公司财务披露的清晰性、公司会计原则和会计估计及管理层在编制财务披露时的其他重要决定的激进程度或稳健程度，以及外部审计师对此的评估结果。

9．公司年报中应含审计委员会致股东函，披露上一年度审计委员会职责的履行情况。包括：（1）审计委员会已与公司管理层共同评估了已审计财务报表，并讨论过关于财务报表内所采用的会计原则之质量及影响财务报表的重大判断；（2）审计委员会已与外部审计师就其对这些会计原则的专业判断以及其对管理层所作判断和估计的看法进行过讨论；（3）审计委员会在无管理层和外部审计师出席的情形下，其成员间已就前两项信息做充分讨论和沟通；（4）审计委员会依据前述与管理层、与外部审计师之间的讨论与评估，确信公司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均已依据GAAP作出公允表述。

10．SEC应要求公司在提交10Q表即公司的中期报告。10K表为年度报告，8K表为临时重大事件的报告。之前由公司的外部审计师按照审计准则进行中期财务审核。在进行中期财务审核时，外部审计师也应与审计委员会（或至少审计委员会主席）及财务主管就重大调整、管理层判断和会计估计、重要的新会计政策及外部审计师与管理层的不同意见等进行讨论。

蓝带委员会虽未就审计委员会最佳实践作出具体规范，但给出了5项指导原则，包括审计委员会的关键作用在于监督审计流程（财务报告流程）中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管理层和外部审计师），审计委员会和内部审计师之间应有独立的沟通和信息流动，审计委员会和外部审计师之间应有独立的沟通和信息流动，审计委员会应与管理层、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就关系会计判断和影响质量的事项进行坦率的讨论，审计委员会成员应是勤勉和具有财务知识的。蓝带委员会的上述建议已于1999年被NYSE、NASD以及SEC所采纳，并且也被2002年的SarbanesOxley Act（以下简称《SO法案》）部分吸收（见下文）。

1.2美国现行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安排

美国2001年以来发生了以安然、世界通讯和南方保健等公司为标志的一系列重大会计丑闻，而这些公司大都设立了主要或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系列重大会计丑闻的发生显示美国原来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安排是无效的或至少存在致命缺陷。有趣的是，美国现任总统布什也曾担任过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且其任职期间公司就发生过会计舞弊问题。据《华盛顿邮报》2002年7月4日报道，1986年至1990年间，布什是哈肯能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1990年，该公司与如今的世通、施乐公司一样，在账目上做了手脚，把出售旗下子公司阿洛哈石油公司的收入列入了当年第二季度的账目内，而这笔钱实际上要到下一季度才能到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为哈肯审计账目的正是在安然、世通丑闻案中频频亮相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美国SEC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并与哈肯公司进行了交涉。迫于压力，哈肯公司1990年8月20日最终宣布，该公司到当年6月30日为止的会计季度的净亏损额比原先公布的420万美元要多出1900万美元。而当时在公司审计委员会任职的布什很难说对此毫不知情。 当然，这还说明美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等方面也存在严重缺陷。为此，美国于2002年制定和实施《SO法案》，对包括审计委员会制度、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体制等在内的重要公司治理制度进行了改革，从立法层面上来保证审计委员会和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SO法案》建构了美国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制度安排的基本框架，以下我们对该法案所建构的美国审计委员会制度安排进行介绍。为落实《SO法案》中关于审计委员会的规定，美国SEC于2003年4月发布了“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准则（Standards Relating to Listed Company Audit Committees）”，针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独立性、审计委员会选聘和监控独立审计师的职责、有关公司会计事务的投诉的处理程序、审计委员会聘请顾问的权力、审计委员会聘请外部顾问和独立审计师的资金安排，以及审计委员会信息披露等问题按照《SO法案》作出了具体规范。 

1.2.1审计委员会的定义、职责与独立性
在《SO法案》第二部分“定义”中，“审计委员会”被定义为：由发行证券公司的董事会设立、隶属于董事会的委员会（或类似机构），其目的在于监控（oversee）公司的会计和财务报告过程（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reporting processes）以及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audits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s）；若发行证券的公司没有这种委员会，则其整个董事会就是公司的审计委员会。《SO法案》在其第三章“公司的责任”第301节“公众公司审计委员会”中亦明确，作为董事会的下属委员会，发行证券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对受聘于公司以编制或出具审计报告或相关工作为目的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registered public accounting firm，指按照该法案在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ublic Company Accounting Oversight Board，PCAOB）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的聘用、报酬以及监督（包括公司管理层与审计师之间关于财务报告意见分歧的解决）负直接责任。就审计委员会的职责而言，《SO法案》明确，发行证券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应设立程序（procedures）来接收、保管和处理：（1）发行证券公司收到的关于其会计、内部会计控制或审计事项的投诉；（2）发行证券公司员工对有疑问的会计与审计事项的秘密、匿名的举报。发行证券公司审计委员会认为履行职责必需时，有权聘请独立的顾问。发行证券公司应提供适量的资金（资金额由公司董事会下属的审计委员会来确定）用来支付：（1）发行证券公司聘用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审计报告的费用；（2）前述审计委员会聘请顾问的费用。若公司不满足前述关于审计委员会的任一条件，SEC应指令全美的证券交易所和全美证券交易协会禁止该公司的所有证券上市交易。

为保证审计委员会的独立性，《SO法案》规定，发行证券公司的审计委员会由公司董事会成员组成，且是独立的；除了作为公司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或其他董事会委员会成员外，发行证券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不能从发行证券公司收受任何咨询、顾问或其他报酬，SEC（2003）对此作出了更严格的解释，即审计委员会成员不仅不能从公司直接获得这些报酬，也不能从公司间接获得这些报酬，如审计委员会成员的直系亲属不能从公司获得这些报酬，审计委员会成员作为合伙人、成员、执行官（审计委员会成员是有限合伙人、非管理团队的成员等除外）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公司、咨询公司和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公司等也不能因提供相应服务从公司获得这些报酬。 也不能成为发行证券公司或其附属机构的关联人员（affiliated person）， SEC（2003）对与特定人（主体）相关联的“关联人员（关联方）”的定义是，指直接或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间接控制特定人、或被特定人控制、或与特定人处于共同控制之下的人员（主体）。按照SEC（2003），“控制”是指，无论是通过拥有有投票权的证券，还是通过合约或其他方式而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指挥（direct）或引导（cause）一个人（主体）的管理方向或政策的权力。但若一个人拥有特定人各类有表决权股票的比例不超过10％，且其不是特定人的执行官之一，则该人可不被认为控制了特定人。达到这一要求的发行证券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才被认为是独立的。SEC有权在适当时依据实际情况豁免前述关于审计委员会成员独立性的特定关系规定。 SEC（2003）对此进行了具体规范，如关于有人同时任职于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审计委员会的情形。为使审计委员会有能力实现其独立性，《SO法案》第四章“强化财务信息披露”第407节“同审计委员会财务专家有关的信息披露”规定，SEC应制定相应的规定，要求证券发行申请人在编制定期报告时，披露是否在审计委员会中至少存在1名符合SEC定义的财务专家（financial expert），若不存在，则说明原因。在定义“财务专家”时，SEC应考虑专家是否具有注册会计师和审计师的教育和执业经历，是否曾在发行人担任过财务总监（principal financial officer）、财务主管（controller）、会计主管（principal accounting officer）或从事过类似职位的工作:

1.能够理解公认会计原则和财务报表。

2.具有下列经历：（1）为一般可比的发行人编制或审计财务报表；（2）运用过与估计、应计项目、准备金等会计处理相关的原则。

3.具有内部会计控制方面的工作经验。

4.理解审计委员会的职能。

    纽约股票交易所等在2002年也实施了新的规则来规范上市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如纽约股票交易所就规定，审计委员会至少由3名独立董事组成，每个人均应有财务知识，其中至少1人具有会计或财务管理专业经验；审计委员会应有经董事会批准采用的正式的书面章程和行为准则；审计委员会应协助董事会监控公司财务报表的诚信、公司对法律和管制要求的遵循、独立审计师的资格和独立性，以及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内部审计师的业绩；审计委员会负责延聘或解聘独立审计师（若公司章程有规定的话，则还需经股东批准），审计委员会在聘任和解聘独立审计师以及批准公司与独立审计师之间的任何重要的非审计联系方面享有唯一的权威；审计委员会至少一年获得和审核一次独立审计师关于公司内部控制程序、最近审核所发现的内部控制问题及独立审计师与公司全部关系的报告；审计委员会应与独立审计师和管理层讨论年度财务报表和季度财务报表，包括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中的信息披露；审计委员会应讨论公司的盈余新闻公告以及提供给分析师和评级机构的财务信息和盈余指南；审计委员会可从外部法律、会计顾问及其他顾问处获得建议和帮助；审计委员会应讨论公司的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政策；审计委员会应定期分别与管理层、内部审计师和外部审计师单独会晤；审计委员会应与独立审计师一起讨论审计问题或审计困难以及管理层的反应；审计委员会应为公司聘任其独立审计师的雇员或前雇员制定清晰的政策；审计委员会应定期向董事会进行报告；等等。

1.2.2注册会计师独立性之保证 

在保证了审计委员会独立性的基础上，为保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SO法案》要求，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直接向审计委员会报告。《SO法案》第二章“审计师的独立性”第201节“审计师执业范围之外的服务”规定，只有事先得到发行证券公司的审计委员会同意，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在执行审计业务的同时才可执行税务咨询等非审计业务，但仍禁止向被审计客户提供：（1）与被审计客户的会计记录或财务报表相关的簿记或其他服务；（2）财务信息系统的设计及实施；（3）评估或估价服务（appraisal or valuation services）、公正意见（fairness opinions）或出具实物捐赠报告书（contributioninkind reports）；（4）精算服务（actuarial services）；（5）内部审计外包服务（internal audit outsourcing services）；（6）管理职能或人力资源服务；（7）作为客户的经纪人或经销商、投资顾问或者投资银行服务；（8）与审计无关的法律服务和专家服务；（9）任何其他被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按规定所禁止的服务。

《SO法案》第202节“事前许可之要求”进一步规定，审计师提供给发行证券公司的所有审计服务和非审计服务须事先获得该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许可。若在提供非审计服务的一个会计年度中，审计师提供给发行证券公司的上述非审计服务的全部金额占公司支付给审计师的总收入额不超过5％，或签订业务约定书时，公司并不认为该服务是非审计服务，且此类服务已引起公司审计委员会的注意，并在完成审计服务前得到了审计委员会的许可，或得到了1名或多名身为董事会成员且获得审计委员会批准此类许可之授权的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许可，《SO法案》规定，审计委员会可授予1名或多名既是审计委员会成员又是董事会成员的独立董事批准上述事前许可的权力，授予任何人批准事前许可权力的决定应在每次审计委员会例会时提交给全体审计委员会成员。 提供非审计服务的事前许可可被豁免。得到审计委员会许可的非审计业务须在定期报告中向投资者披露。该法案第203节“负责审计合伙人的轮换”规定，注册会计师事务所负责（或负责协调）审计某发行证券公司这一审计项目的合伙人或负责复核该审计项目的合伙人不得连续超过5年对该公司的审计或复核负责。进而，该法案第204节“审计师向审计委员会报告”规定，任何审计发行证券公司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都应及时向公司的审计委员会报告：（1）拟采用的所有关键性会计政策及会计惯例；（2）公司管理层已讨论过的财务信息的所有可供选择的处理方法（这些方法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之内），采用这些可供选择的披露及处理方法的分歧，以及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倾向采用的处理方法；（3）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和公司管理层的其他书面沟通材料，如管理建议书（management letter）及未调整差异明细表（schedule of unadjusted differences）。

1.3对美国审计委员会制度现行安排的简要讨论

按照《SO法案》，其第四章第404节“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要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包括内部控制报告，内容包括：强调公司管理层建立和维护充分（适当）的为了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结构和程序（adequate internal control structure and procedures for financial reporting）的责任，最近会计年度末公司管理层对为了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结构和程序的有效性的评价。在美国，虽然1987年Treadway委员会就建议SEC要求公司管理层向股东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但并未成为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美国会计总署（General Accouting Office,1996）指出，SEC的支持对内部控制报告取得进展至为关键，长期来看，内部控制报告的推广力量恐怕得来自于市场需求或一次系统性危机。不幸被其言中，《SO法案》就是在系统性危机之间出台的。对于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担任公司年报审计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对其进行测试和评价，并出具评价报告，这一评价过程不应作为一项单独的服务，评价和报告应遵循PCAOB发布或认可的准则。该法案第三章第302节“公司对财务报告的责任”中要求，公司首要的执行官（们）和首要的财务官（们）（或担任同等职务的人员）在年度报告和季度报告中证明（certify）如下内容：

1.签字的官员已审阅过该报告。

2.基于该官员的知识，该官员认为报告中没有错报或漏报为使报告在其编报环境中不会误导所必备的重要事实。

3.基于该官员的知识，该官员认为报告中的财务报表及其他财务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地反映了公司在该报告期末的财务状况及该报告期内的经营成果。

4.签字官员：（1）对建立和维护内部控制负责；（2）设计了所需的内部控制，以保证这些官员能知道该公司及其合并报表子公司的所有重大信息，尤其是报告期内的重大信息；（3）已评价公司的内部控制在签署报告前90天内的有效性；（4）在该定期报告中发布他们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评价的上述结论。

5.签字官员已向公司的审计师及董事会下属审计委员会（或履行同等职能的人员）披露如下内容：（1）内部控制的设计和运行中，对公司记录、处理、汇总及编报财务数据的功能产生负面影响的所有重大缺陷，以及向公司的审计师指出内部控制的重要薄弱点；（2）在公司内部控制中担任重要职位的管理人员或其他员工的欺诈行为，无论该行为的影响是否重大。

6.签字官员已在报告中指明在他们对内部控制评价之后，内部控制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或是其他可能对内部控制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包括对内部控制的重大缺陷或重要薄弱点的改正措施。

从前述该法案第三章第301节的全部规定来看，审计委员会对公司会计和财务报告过程的监控似乎在于接收和处理有关会计、内部会计控制与审计事项的投诉和匿名举报，聘请独立顾问，而未明确到底企业会计信息系统应隶属于审计委员会还是管理层。而对于外部独立审计事务则规定较明确，就是由审计委员会负责。按照该法案规定的PCAOB对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管理来看，“oversee”就不仅仅是监督，而是监督与控制同步。按照《SO 法案》，审计委员会对会计与财务报告过程也有权进行监管，而不仅是负责管理作为财务报告过程一部分的“财务报表的审计”事务（即公司的外部独立审计事务，本书以下称为注册会计师审计事务或外部会计事务），这将使得企业经理人和审计委员会之间关于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行使、内部会计部门和内部会计控制（本书以下统称为内部会计事务）的管理权限产生争议，导致管理的交叉和混乱。因为该法案又规定，CEO和CFO等执行官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签字负责，对公司内部控制（含为财务报告的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性负责。我们认为，为提高和保证审计委员会工作的效率和实质有效性，应将审计委员会的工作目标限定在公司注册会计师审计事务的管理上，对企业内部会计事务方面的工作仅保留知情权、改进建议权和向股东及监管部门报告的权力（本书以下称之为内部会计事务的消极权力）。换言之，审计委员会仅在收到有关内部会计事务的投诉和秘密匿名举报时进行处理，包括前述知情权（含聘请独立顾问调查和向之咨询）、改进建议权和向股东及监管部门报告的权力，没有收到相关投诉和举报时主要依赖经理人提供的信息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服务和报告。因为从企业控制权有效安排来看，作为代理人的经理人本身应对公司会计和整体内部控制负责任，而内部会计工作和内部会计控制等内部会计事务往往涉及企业整体的管理系统设计，是与企业其他管理子系统耦合在一起的。出于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考虑，这应属于经理人拥有的剩余控制权范围。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的目标不仅在于资产安全和财务报告之质量，其目标还在于经营管理的有效性和效率，以及经营的合法合规性等方面。这些目标是难以截然分离的。PricewaterhouseCoopers（2000）也指出，企业管理层对企业内部控制负主要责任（包括在最高层面定调、制定内控制度和确保其被有效执行）。 否则，难道要求企业设立单独的财务会计部门，并将企业内部会计控制从企业整体内部控制体系中分离出来，直接对审计委员会负责吗？这会有效率吗？这能有效防止经理人间接进行会计欺诈（如操纵记载企业交易与事项的原始凭证）吗？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审计职能隶属于谁？即使审计委员会对公司会计与财务报告过程有监控权，那么，现实的问题还有，需要有常设监控机构来进行实时的监控，审计委员会需要有对常设监控机构、被监控人员和程序的调整权，需要有对常设监控机构人员和被监控人员的聘用和解聘、报酬制定和惩罚权，需要有进行人力资源管理的能力。此外，是另设内部审计机构，还是利用企业已有隶属于经理人的内部审计机构呢？无疑，经理人对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也负有责任，也需要有内部审计机构帮助其进行相关监督工作，那么，是否需要重复建立两套内部审计机构呢？ 

按照我们（谢德仁，1997）基于交易成本分析而提出的现代企业会计规则制定权合约安排范式，企业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应由企业经理人享有，而由独立、客观和公正的注册会计师来监督经理人对政府制定的一般通用会计规则的遵循和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的适当行使。为了在订约环境和程序上真正保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进而确保其执业的客观与公正，就需要设立平行和独立于管理层（董事会）的审计委员会，而非以审计委员会来替代经理人行使剩余会计规则制定权。就此而言，《SO 法案》和有关学者期盼审计委员会来解决注册会计师与经理人之间关于财务报告事项的意见分歧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行的，只要保证了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注册会计师可依据相关规则作出自身的独立判断，并将相关意见分歧充分披露出来，由市场参与者自己去判断。因为审计委员会真正能实现的功能是在订约环境和程序上保证注册会计师的独立性和企业财务报告的“充分披露或高透明度”，而非就相关财务报告问题作出职业判断，他们并不擅长于此，即使他们全部都是《SO法案》所定义的财务专家或有些学者所定义的更狭义的会计专家（如获得会计学位、具有会计职业资格、担任过重要会计职位），由于他们毕竟不是身处具体经营环境之中的经理人，也不是负有审计责任和该行业专门知识的注册会计师，他们不适于对财务报告争议作出裁决。

Wallace（2003）则从公司文化等角度分析了《SO法案》的局限性。他指出，尽管董事会的实际作用和其应起的作用存在严重问题，但从公司法来看，董事会对公司的管理负最终（ultimate）责任；虽然《SO法案》提高审计委员会和审计师等的独立性，但审计师等很可能同意经理人的立场和建议，因为他们是同质的，有着相同的价值观，有着相同的教育和社会背景。在重要的董事会或其下属委员会的会议中或者公司遇到危机的时候，这些同质性反映着经理人主导的公司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和精神特质。此外，被提名的董事人选可能视董事席位为有价值的地位或商业合约以及实际或潜在的收入之源。因此，“随大流（go with the flow）”的诱惑是很强的。在此情形下，又有谁能做到真正的“独立”呢？《SO法案》的改革成效是值得怀疑的。
